
《 2005 年收入 (取消遺產稅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本文件闡述政府的最新建議，包括條例的生效日期；取消遺

產稅後，財產清單須由遺產代理人宣誓作實，並會附於遺產承辦書

內；和其他相關事項，以及載述我們對委員於條例草案委員會六月十

四日的會議上所提意見的回應。  

 

條例生效日期  

 

2.   委員認為政府應給予足夠時間，讓有關各方在遺產稅取消

後，為遵行新的遺囑認證和遺產管理程序作好準備。為此，我們建議

由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起，取消遺產稅和實施新安排。換言之，《遺

產稅條例》 (第 111 章 )將不適用於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零時零分或

之後去世的人士。至於在該日零時零分之前去世的人士，現行的申報

和結清遺產稅程序以及遺囑認證和遺產管理程序會繼續適用。  

 

3.   不過，為使取消遺產稅的安排能惠及那些在條例刊憲當日零

時零分或之後、但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之前去世的人士，我們建議

假如其遺產估值超過 750 萬元，只象徵式收取 100 元遺產稅。此舉可

確保所有提述有關實際上徵收或繳付遺產稅的現行法例條文和現有

法律文件免受質疑。此外，為防止上述人士的遺產被擅自處理，有關

罰款會採用現時的程式按現行遺產稅率和稅階所徵收的稅額計算，以

起同等的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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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清單  

 

4.   政府建議強制規定財產清單須由遺產代理人宣誓作實，並附

於遺產承辦書內。這項規定將適用於在本條例草案生效當日或之後去

世人士的個案。  

 

5.   遺產代理人申請遺產承辦書時，其誓章必須同時展示以宣誓

作實的財產清單。該清單須以指定表格列明死者的財產和債務 (除現

金外無須估值 )，並由遺產代理人宣誓作實；表格會註明有關的財產

清單未經遺產承辦處或任何政府機關審查。該清單最後會附於由法院

發出的遺產承辦書內。  

 

6.   倘須修訂財產清單：  

 (a) 假如遺產承辦書尚未發出，便須把補充誓章連同增補／已修

訂的財產清單提交法院。法院會把原本的財產清單和增補／

已修訂的財產清單一併附於遺產承辦書內；  

 (b) 假如附有財產清單的遺產承辦書已經發出，便須把補充誓

章、增補／已修訂的財產清單連同遺產承辦書一併提交法

院。法院會相應修改該份遺產承辦書，並把原本的財產清單

和增補／已修訂的財產清單夾附在內。  

 

7.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10章 )和／或附屬法例會加

入新的條文，以實施上文第5和第6段所載的程序，以及授權高等法院

司法常務官通過在憲報刊登一般公告，公布為上述用途而制定的表

格。為免產生疑問，儘管《無爭議遺囑認證規則》 (第 10A章 )第 5(1)

條已有規定，我們會建議加入新的條文，賦權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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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進一步資料 (包括財產的價值 )，以便授予遺產承辦書 1。  

 

擅自處理遺產的罰則  

 

8.   有委員關注到，在取消遺產稅後，對遺產受益人的保障可能

會減少。為此，政府建議加入類似現行《遺產稅條例》第 23 和第 24

條的條文，以處罰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擅自處理死者財物的人

士。為維持現時的阻嚇作用，有關人士會被處以第三級罰款，並另加

一筆罰款，罰款額相等於其擅自處理的財產價值的 100%。  

 

死者遺屬領取生活費的資格  

 

9.   我們建議修訂第60B條，賦權民政事務局局長 (局長 )批准從

死者的遺產發放款項給“有權承受死者遺產”的生前受養人，作為他

們的生活費。  

 

建議的第 60C條賦權局長的目的  

 

10.   我們建議在條例中清楚說明賦權局長的目的，即訂明民政事

務局局長可根據建議的第 60C條批准檢視保管箱，以便利：  

 

 (i)  有關人士處理遺產承辦書的申請相關事宜；  

 
                                                 
1  司法機構在處理遺產承辦書的申請時，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才須知道死者名下

的財產總值，即是：  

 (a )  申請人以財產總值不超逾 150 ,000 元為理由，要求以簡易方式管理遺產；  

 (b )  ( i )死者沒有立下遺囑； ( i i )涉及幼年人的利益；及 ( i i i )只要求委任一名遺產

管理人。(如果遺產總值不超逾 500 ,000 元，可委任一名遺產管理人；如果

遺產總值超過 500 ,000 元，則須委任兩名遺產管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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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申請人在下列情況下，取走有關文件：  

  (a) 申請人有合法權限獲得這些文件；  

  (b) 並能證明有迫切需要取走有關文件；及  

  (c) 有權承受死者遺產人士的利益不會因有關文件被取走

而受損。  

 

法律草擬專員會進一步考慮新增條文的具體字眼。我們的政策是維持

稅務局的現行做法。  

 

檢視保管箱  

 

11.   政府得悉，委員認為在落實檢視死者保管箱的新程序時，必

須有足夠措施協助和保障市民，特別是那些沒有律師代表的市民。為

此，我們承諾會保留現時在檢視保管箱的過程有兩名政府人員在場的

做法，這可確保有獨立的第三者見證檢視過程。如有需要，有關人員

也可協助擬備保管箱財物清單的工作。  

 

宣傳  

 

12.   除了印發小冊子、發放新聞稿和向傳媒簡介背景資料之外，

我們也會向香港銀行公會和香港律師會介紹有關申請遺產承辦書的

新程序，以及根據建議的第60B和第60C條制定的新安排。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  


